贵港、桂平、平南供电局2025年下半年防暑药品配送服务项目服务要求
一、项目实施内容

   贵贵港、桂平、平南供电局2025年下半年防暑药品配送服务。

二、防暑药品名称、数量、规格

防暑药品配送服务详见《贵港、桂平、平南供电局2025年下半年防暑药品配送服务项目报价表》。

三、送货地点：

防暑药品按约定送达贵港供电局，运输费、配送费、税费由中标人负担。  

四、供应商资质要求：
1.通用资格要求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，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并上传系统。

    2.专用资格要求：投标人持有真实有效的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并上传系统。
五、防暑药品质量及验收标准：

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防暑药品必须是合格安全的，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药品中毒等事故，由乙方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。
六、费用结算

（一）供货工作结束，双方验收合格后，按照实际防暑药品数量和中标单价编制结算表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（按配送药品清单名称、数量、单价、总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），60个工作日内以转账的方式一次性付急救药品所有款项。

（二）如因乙方履约过程中管理不善或失误，给招标方造成较大不良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，甲方有权终止采购并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。

七、其他要求
乙方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采购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，杜绝给经办人回扣，防止违纪现象的产生。 
甲方项目人：吕工 13635017033



